关于开展严厉打击盗采泥炭黑土行为
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

为依法严厉打击盗采泥炭黑土、破坏耕地等违法行为，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和耕地保护红线，区政府决定，在全区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盗采泥炭黑土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采取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保护友好区黑土资源为核心，以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为重点，以联防联控为手段，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从严管控，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联防联控、社会督导的黑土资源保护机制，为保护、利用好珍惜的黑土资源提供坚强保障。
2、 工作目标
坚决遏制新增违法破坏耕地行为，全面摸排违法占用耕地、林地、湿地和各类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采挖、加工、运输、倒卖泥炭黑土等违法行为，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和耕地保护红线。
3、 整治范围和重点
（一）集中排查各类盗采现场。切实发挥网格化管理职责作用，建立健全源头防范机制，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要求，严禁擅自在耕地上挖砂、采石、采矿、取土。严禁在永久基本农田内建窑、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活动。严禁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坏林木和林地的行为。严禁在生态保护红线以及自然保护地范围内非法采挖表层黑土及地表下泥炭。严禁擅自在河道、水库、湖泊范围内非法进行各种采挖行为。
（二）集中清理整顿各类取土取料场。对全区各类取土取料场进行集中清理，重点检查审批手续是否完备，是否存在超范围越界开采行为，是否存在超时限开采行为，是否存在恢复治理措施不落实等问题。重点打击、坚决取缔以设施农业用地、临时用地之名非法取土、挖砂、采石，采矿等行为。
（三）强化加工运输环节监管。对各类涉及使用泥炭黑土等资源作为原料的肥厂、工厂化育秧育苗场等加工场所进行排查，对使用盗采或来源不明的泥炭黑土资源依法处理。加强公路运输环节管控，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运输泥炭黑土等相关产品行为。
（四）清理整顿网络销售平台和商品交易市场。加强对我区电商平台和商品交易市场监管，严禁违法经营泥炭黑土资源产品，依法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加强互联网广告监管，依法查处违法发布销售泥炭黑土互联网广告行为。
四、方法步骤
（一）全面摸推阶段（已启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单位组织力量，以辖区为网格单元，围绕整治范围和重点，对本辖区进行拉网式摸排，全面排查辖区内违法违规采挖泥炭黑土情况，重点摸清各类工程建设取土场、临时用地等
涉及泥炭黑土来源。摸清泥炭黑土加工、运输链条具体情况。摸清各类网络平台销售和市场销售泥炭黑土相关情况，建立问题清单，登记造册。
（二）集中整治阶段（5月1日一6月15日）。各单位对排查发现的盗采泥炭黑土等破环自然资源的行为坚决制止、迅速整改，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要依法及时处理违法现场遗存的设备、机具、房屋、泥炭黑土堆。统筹规划修复因破坏自然资源形成的取土坑，对鉴定为矿产资源的泥炭黑土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同时，严把以采挖泥炭黑土等为目的进行土地流转的关口，对已经转包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调查处理，把好源头控制关。
（三）督导检查阶段（4月9日-7月10日）。区政府成立专项整治督导检查组，对各整治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跟踪指导、督导抽查，对排查不到位、查处不得力、清除不彻底的相关部门和负责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肃问责。
五、组织机构及责任分工
[bookmark: _GoBack]区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友好自然资源分局、友好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区林业和草原局、友好市场监督管理分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委宣传部、上甘岭镇、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友好街道办事处（含青山村）、铁林街道办事处（含曙光村）、双子河街道办事处（含爱国村）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区严厉打击盗采泥炭黑土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友好自然资源局分局，负责日常工作推进。
成员单位职责：
友好自然资源分局：负责指导开展问题排查，对问题核实进行政策指导，会同区农业农村局对采挖，破坏种植条件的耕地地类进行认定。
友好公安分局：负责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刑事犯罪，对相关行政部门移交的涉嫌犯罪案件依法查处，配合相关行政部门查处违法运输泥炭黑土的车辆，对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受暴力抗法、妨害公务行为依法处置。
区司法局：负责为打击盗采泥炭黑土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提供法律服务。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对擅自在河道、湖泊、水库范围（湿地除外）非法进行各种采挖行为依法制止、查处（水务工作）；负责依据《黑龙江省耕地保护条例》等规定，对耕地保护利用、经营权流转进行监管，指导各地对采挖后的耕地种植条件进行认定，对渔业水域养殖范围内违法盗采泥炭黑土行为进行认定，对破坏耕地恢复进行技术指导（农业农村工作）；
区林草局：负责指导各地对非法采挖林地（包括有林地、无林地、林辅用地等）、湿地及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违法行为的排查及核实认定工作，依法查处（林草工作）。
友好市场监督管理分局：负责加强网络平台和商品交易市场监管，依法督促指导网络商品交易平台下架、停止销售、禁止销售的泥炭黑土及相关产品，依法查处涉及经营泥炭黑土资源产品等违法行为，加强互联网广告监管，依法查处违法发布销售泥炭黑土互联网广告行为。市场主体申请登记注册时要加强行政指导，引导申请人在名称及经营范围中不使用带有泥炭黑土等土壤挖掘、土壤销售的字词。
区委宣传部：负责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区法院、区检察院：依法从快办理涉盗卖泥炭黑土资源、破坏耕地及生态环境的案件。
上甘岭镇：负责对上甘岭镇内各类取土取料场进行集中清理，重点检查审批手续是否完备，是否存在超范围越界开采行为，是否存在超时限开采行为，是否存在恢复治理措施不落实等问题。重点打击、坚决取缔以设施农业用地、临时用地之名非法取土、挖砂、采石，采矿等行为。全面摸排违法占用耕地、林地、湿地和各类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采挖、加工、运输、倒卖泥炭黑土等违法行为。
森工集团及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辖区内巡查工作，全面摸排违法占用耕地、林地、湿地和各类自然保护区倒卖泥炭黑土等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制止并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合开展辖区清查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进一提高政治站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靠前指挥、明确责任、细化分工，形成统一指导调度，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要自觉担负起保护好黑土地的重大整治任务和整治责任。健全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共同责任机制。各成员单位要配备得力人员，在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严格履行各行业部门职责，加强配合与协作，切实开展好专项整治工作。
（二）各单位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充分调动基层单位的力量，特别要强化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耕地使用者的责任感，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按时保质完成专项整治工作任务，各相关部门要加强调度，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真正形成工作合力。
（三）各宣传部门和网信部门要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发挥媒体和广大群众监督作用，动员全社会共防共治非法盗采泥炭黑土资源、破坏耕地行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保护黑土资源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自觉。
（四）各成员单位对职责范围内的盗采泥炭黑土情况进行统计汇总，报送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友好自然资源分局）（联系人：李逢缘，联系电话：3298302，电子信箱：yhgtfj8302@163.com）。

